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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校內甄選辦法 

一、依據：依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二、目的：研訂校內評選方式及報名門檻資格，以公平、公正推薦本校科技校院繁星計畫人選。 

三、報名資格：符合「依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規定且符合本校各項規定資格者，得參加校內

推薦評選作業。    

四、適用對象：本校日校學生(不含體育班、建教班、進修部)。 

五、推薦委員會組織：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生輔組 

    長、科主任、導師代表等共同組成。(註：如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在本校就讀高職三年級者不得擔任委員。)  

六、被推薦學生報名資格： 

    本校日校學生(不含建教班.進修部)擇優提報參加校內初選，須符合下列各項各項規定： 

    1、全程均就讀本校。 

    2、在校學業成績在校五學期成績平均排名在全年級(或科組)前30%以內。 

    成績單(五學期)115年2月24日(二)可至註冊組申請，務必告知為「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專用。     

    3、德育表現(銷過後)之記過累計不得達一大過(含累計三小過)。  

    4、丙級證照(含以上) 

    5、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個人競賽優勝，且在分配參加甄審名額以內名次者。 

6、曾任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者。 

七、校內遴選評選作業程序 

1、申請報名：符合校內資格的學生填具報名表及相關附件送交導師及科主任簽章，再將完成之報名表件繳送至教務處註冊

組彙整審查，方完成校內報名工作。 

2、資格審查：註冊組受理申請報名後，進行檢查學生是否符合報名資格之規定。 

3、校內評選：符合資格之學生資料，依推薦評選要點進行校內評選。 

4、正式報名：教務處註冊組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正式報名手續。 

八、評選準則： 

    (一)比序方式：委員會依下列申請學生群名次百分比之比序原則及書面資料審查評分。依下列比序順序， 

    優先推薦人選： 

    1、第 1 比序為「5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2、第 2 比序為「5 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第 3 比序為「5 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4、第 4 比序為「5 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第 5 比序為「5 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第 6 比序為「5 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7、第 7 比序為「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8、第 8 比序為「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二)同名次參酌比序項目：  

    1、第 1 參酌：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2、第 2 參酌：5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3、第 3 參酌：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4、第 4 參酌：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5、第 5 參酌：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6、第 6 參酌：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7、第 7 參酌：「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8、第 8 參酌：「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三)各群推薦學生經校內甄選名額若因故放棄者，由該群學生依比序成績擇優遞補缺額，若該群無遞補人選，由它群擇優遞補之。 

九、本校可推薦15名。依各類群人數及未來對應升學科系分配比例如下: 

   
 

 

 

獲推薦參加繁星計畫之學生，依規定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十、各群推薦名單確認後，依據第捌點評選準則決定校內推薦順序。 

 

群類 家政群 餐旅群 商業管管理群 電機與電子群 藝術群 農業群 

推薦人數 2 3 3 1 4 2 


